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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稳健性检验 

1.替换关键变量 

智能制造作为一种政府大力支持与倡导的生产方式，一些非试点企业也会自发进行智能

制造的建设，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因此，本文将企业自发进行智能制造的行为视为一次

准自然实验，来探究智能制造的实施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体而言，对企业年报进

行文本识别，将其年报中首次公开说明智能制造的时间作为智能制造试点的发生时间，重新

构造智能制造实施的代理变量（IM），基于新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Ⅰ1 第（1）列。进一

步，参考肖土盛等（2022）的做法，采用企业当期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营业总收入衡量劳

动收入份额，重新对模型（1）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如表Ⅰ1 第（2）列。观察结果可知，在

替换关键变量的定义之后，智能制造（IM）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证明核心结论具有稳

健性。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考虑企业自发进行智能制造行为后，智能制造（IM）对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明显降低（0.011<0.032）。两者结果的差异也恰恰说明了实施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政策的必要性，即由于缺少相关经验、资金保障不足、潜在失败风险较大等原因，

单单依靠企业自身难以实现完全的智能化转型且通常动力不足，导致智能化技术的赋能效果

大打折扣。因此，政府应积极出台相关智能化支持政策，采用由点到面的方式总结可行经验，

为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提供良好保障。 

2.更换固定效应 

不同行业在样本期间可能经历了不同的周期变化，且潜在并难以观测的宏观因素也可能

会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差异性影响。为此，参考潘越等（2019）的做法，在

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行业—年度交互固定效应与省份—年份交互固定效应，尽可能

地消除各种行业周期与宏观因素随时间变动对本文回归结果的干扰。回归结果如表Ⅰ1 第（3）

和（4）列所示，可以发现智能制造（IM）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证明本文核心结论具有稳

健性。 

表Ⅰ1 替换变量与更换固定效应 

 （1） （2） （3） （4） 

变量 改变 IM 定义 改变 LS 测度 改变固定效应 改变固定效应 

 LS LS LS LS 

IM 0.011*** 0.020*** 0.017* 0.029*** 

 (0.003) (0.007) (0.009) (0.010) 

_cons 0.238*** 0.304*** 0.465*** 0.456*** 

 (0.008) (0.049) (0.072) (0.077) 

观测值 16390 13405 13408 13408 

调整 R2 0.685 0.719 0.684 0.674 

Controls×T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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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FE Yes Yes No No 

Industry-Year FE No No Yes No 

Province-Year FE No No No Yes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均为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

著性水平。 

3.改变聚类方法 

考虑到某些变量可能在更高维度上相关，于是本文将聚类维度从企业层面调整到行业层

面与省份层面。重新回归的结果如表Ⅰ2 列（1）和（2）所示，智能制造（IM）的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基准回归具有稳健性。但由于行业与省份的数量较少，在此层级

上进行聚类可能会使得标准误无法收敛到真实值。为此，本文参考邵朝对（2021）的做法将

聚类调整到行业—年份以及省份—年份层面。回归结果如表Ⅰ2 列（3）和（4）所示，可以发

现智能制造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进一步，本文还借鉴 Roodman（2019）的研究，采用 Wild 

Cluster Bootstrap 的方式对行业与省份聚类的标准误进行修正。结果发现，行业与省份聚类

标准误与经过修正后对应的 P 值分别为 0.018 和 0.000。上述结果表明修正后的智能制造的

系数依旧在 5%与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证明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表Ⅰ2 改变聚类方法 

 （1） （2） （3） （4） 

变量 聚类到行业 聚类到省份 聚类到行业-年份 聚类到省份-年份 

 LS LS LS LS 

IM 0.032*** 0.032*** 0.032*** 0.032*** 

 (0.009) (0.008) (0.005) (0.005) 

_cons 0.403*** 0.403*** 0.403*** 0.403*** 

 (0.069) (0.119) (0.048) (0.051) 

观测值 13408 13408 13408 13408 

调整 R2 0.666 0.666 0.666 0.666 

Controls×T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注：*、**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4.平衡面板与企业退出 

进一步考虑到，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政策实施后，更多的企业可能会进入市场，同时也可

能影响到原有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故需要关注企业在进入退出市场的情况下，智能制造对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否稳健。为此，参考赵仁杰和张子尧（2023）的做法，本文将非平衡

面板转化为平衡面板，以使研究样本在时间序列上更具可比性。同时，参考彭飞等（2022）

的做法，本文将 2015 年之后退出市场的企业样本删除。回归结果如表Ⅰ3 列（1）和（2）所

示，结果表明在缓解了企业进入退出问题后，智能制造（IM）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时与基准

回归结果相差不大（0.032），证明核心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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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Ⅰ3 平衡面板与企业退出 

变量 

（1） （2） 

平衡面板 删去退出样本 

LS LS 

IM 0.029* 0.029** 

 (0.015) (0.013) 

_cons 0.226*** 0.492*** 

 (0.078) (0.079) 

观测值 6384 11581 

调整 R2 0.698 0.677 

Controls×T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均为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

著性水平。 

5.匹配 DID 与合成控制 DID 

考虑到智能制造试点企业的选取可能存在一定非随机性，本文首先采用匹配-DID 的方

式缓解样本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问题。具体而言，本文采用 PSM-DID 与 EBM-DID 两种

方式进行匹配。针对 PSM-DID，参考 Abadie et al.（2004）、公茂刚等（2022）做法，采用 1:4

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方法为实验组企业匹配合适的对照样本。在协变量的选取

上，选取本文的控制变量作为匹配的协变量，并遵从 PSM 使用的一般使用原则。本文对选

取的协变量进行了平衡性检验，以确定协变量选取的合理性。检验结果如图Ⅰ1 所示，可以发

现在匹配之后，所有匹配变量的差异均明显缩小。这说明本文倾向得分匹配过程可较好缓解

样本自选择偏差，应用匹配样本开展后续实证研究具有合理性。鉴于 PSM 过程中会造成一

定的样本损失，从而降低估计效率，本文进一步采用 Hainmueller（2012）提出的熵平衡（EBM）

匹配法，采用调整权重的方式使得试点和非试点企业的各项特征更为相似，以最大限度消除

样本选择中的内生偏误。PSM-DID 与 EBM-DID 的回归结果如表Ⅰ4 第（1）至（4）列所示，

智能制造（IM）的系数依旧至少在 5%的统计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核心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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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Ⅰ1 平衡性检验 

表Ⅰ4 匹配-DID 结果 

 （1） （2） （3） （4） 

变量 近邻匹配 核匹配 半径匹配 熵平衡 

 LS LS LS LS 

IM 0.035*** 0.031*** 0.028*** 0.030*** 

 (0.009) (0.010) (0.010) (0.008) 

_cons 0.121 0.405*** 0.421*** 0.273*** 

 (0.093) (0.071) (0.071) (0.072) 

观测值 2924 13342 13211 13407 

调整 R2 0.729 0.667 0.666 0.759 

Controls×T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均为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

著性水平。 

进一步考虑到本文的实验组企业仅有 84 个，在研究的整体企业中占比较小，非试点企

业和试点企业各类特征分布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而前文所使用匹配-DID 的方式只能保证实

验组与对照组样本在可观测的匹配变量特征上相似。为此，参考 Arkhangelsky et al（2021）

的研究，采用合成控制 DID 的方式重新对智能制造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绘制了各年合

成控制 DID 的结果图。观察结果图可以发现，无论哪一年，在政策发生前，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变化趋势相对一致；而在政策发生后，实验组的劳动收入份额相比于对照组有了明显提

升，且在合成控制 DID 下，智能制造（IM）的估计系数为 0.022，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正。上述检验均证明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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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Ⅰ2 2015 年合成控制 DID结果 

 

图Ⅰ3 2016 年合成控制 DID结果 

 

图Ⅰ4 2017 年合成控制 DID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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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Ⅰ5 2018 年合成控制 DID结果 

6.排除其他因素干扰 

在样本期内，还存在其他政策冲击可能会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从而对智能制造的

效应评估造成干扰。换言之，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并非是由智能制造的实施所引起，为此有

必要对其他同时期的相关政策进行排除。 

第一，国家发改革、工信部和科学技术部等国家部门于 2012 年起相继提出一系列企业

层面智能化相关的试点计划①，考虑到这些计划也可能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并干扰

智能制造政策效果的评估。为此，本文借助企查查、爱企查等网站，手动对每一个试点名

单进行细致筛查，挑选出实施过上述计划的上市企业并将其从回归样本中删除，以排除相

关智能化政策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干扰。结果见表Ⅰ5 列（1）。 

第二，为加强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支持，工信部亦加强了相关政策配套扶持，

包括动员金融结构和地方政府参与等。这些相关金融和政策支持也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生产

组织形态和资源配置，从而影响其劳动收入份额。为排除上述影响，本文首先控制了政府

补贴（Sub）以排除政府参与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干扰。其次，选取产融合作试点政策②

作为金融结构支持的表现，并构建产融合作试点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Industry_Policy），

将其纳入计量模型（1）进行回归。上述回归结果见表Ⅰ5 列（2）和（3）。 

第三，数字化浪潮下，中国大力支持数字经济发展并出台一系列政策以鼓励各行各业

数字化变革，孵化出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郭峰等，2020），其所具备

的便捷、共享、低成本和低门槛等特点，降低了企业融资难度与成本（唐松等，2020），进

而对其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积极影响。为排除数字普惠金融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将北京

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构建的中国各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

归，重新对方程（1）进行估计，结果见表Ⅰ5 列（4）。 

 
① 具体而言，智能化相关的试点计划有 2013-2013 年工信部的《智能制造装备发展专项》、2012-2014 年工

信部的《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拟支持项目》、2015 年工信部的《智能制造专项》、2016-2018 年工信部的

《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2017 年发改委的《“互联网+”重大工程拟支持项目》、2018-

2020 年工信部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2018-2019 年工信部的《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

2018-2020 年工信部的《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和 2018 年工信部的《人工智能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 
②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务院关于

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工作部署，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

监会于 2016 年开展产业与金融合作试点城市工作，并于 2017 年评选出首批产融合作试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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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为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中国于 2004 颁布《最低工资标准》，允许

各地区政府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最低工资标准，以调整经济成果中劳资比例，保

障劳动者应得利益（马双等，2012）。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势必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

影响，为排除其对智能制造政策效应评估的影响，本文从各省市政府发布的官方文件中收

集到中国各地级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估计结果如表Ⅰ5 列

（5）所示。 

观察上述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智能化政策、政府补贴、产融结合、数字普惠金融和

最低工资标准后，智能制造（IM）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核心结果依然稳健。 

表Ⅰ5 排除政策干扰结果 

 （1） （2） （3） （4） （5） 

变量 智能化 政府补贴 产融合作 数字金融 最低工资 

 LS LS LS LS LS 

IM 0.025** 0.034*** 0.032*** 0.032*** 0.029*** 

 (0.012) (0.010) (0.010) (0.010) (0.009) 

Sub  -0.000***    

  (0.000)    

Industry_Policy   -0.002   

   (0.004)   

DF    0.025  

    (0.018)  

Low_Salary     -0.015 

     (0.014) 

_cons 0.406*** 0.285*** 0.398*** 0.402*** 0.319** 

 (0.074) (0.072) (0.072) (0.072) (0.136) 

观测值 12904 13408 13408 13408 11904 

调整 R2 0.662 0.670 0.666 0.666 0.680 

Controls×T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均为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

著性水平。 

7.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近年来，已有学者对交叠 DID 进行了重新审视，发现由于个体与时间层面上的异质性

处理效应，无论在静态和动态层面，采用传统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量进行估计都存在潜在

偏误（刘冲等，2022；黄炜等，2022）。本文识别框架不可避免地也会面临异质性处理效应

的干扰。为缓解异质性处理效应引致的估计偏误问题，已有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稳健估计量，

如组群-时期平均处理效应（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oeuille，2020）、插补估计量以及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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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估计量（Cengiz et al，2019）等。本文首先借鉴 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oeuille（2020）

的做法，剔除“坏”的控制组，估计出所有“好”的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后加权，得到修正后

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发现，修正后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0.013，在 5%的水平下显著。其次，

借助 Sun and Abraham（2021）的方式对政策的动态效果进行估计，在 95%的置信水平下绘

制修正后的动态效应图（图Ⅰ6）。修正后的动态效应图显示，在智能制造实施之前，智能制

造（IM）的系数并不显著，而在智能制造实施的当期及之后，智能制造（IM）的系数显著为

正。上述结果充分说明，在考虑了异质性处理效应引致的估计偏误后，智能制造（IM）依然

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积极提升作用，充分表明核心结论具有稳健性。 

 

图Ⅰ6 修正后的动态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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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机制进一步验证 

理论上，如果智能制造所引致的人力资本升级是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核心路径，那

么该效应理应受到企业劳动力结构调整难易程度的影响：当企业可以轻易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对劳动规模结构进行有效调整时，资本与劳动间的摩擦较小，预期智能制造对劳动收入份额

的提升作用更强（肖土盛等，2022）。反之，当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调整成本较高，难以对

其规模结构做出灵活、及时的调整时，企业面临“设备易求，人才难得”的困境，将削弱智

能制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方森辉和毛其淋，2021）。基于此，本文从外部劳动力

市场供给的角度刻画企业人力资本调整的难易程度。从实际来看，企业实施智能制造所需要

的人才往往是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高技能劳动力（张叶青等，2021）。为此，本文根据企业

所在地劳动力市场中硕士就业者占比与企业所在地大学数量的年度中位数将企业分为人力

资本调整难度高与人力资本调整难度低两组，进行分组检验。检验结果如表Ⅱ1 所示，发现

在人力资本调整难度更低的组中，智能制造（IM）系数具有更强的显著性，进一步佐证了人

力资本结构优化是智能制造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核心机制。 

表Ⅱ1 进一步验证 

 市场上硕士以上人数 大学数量 

变量 较多 较少 较多 较少 

 LS LS LS LS 

IM 0.037*** 0.011 0.044*** 0.014 

 (0.011) (0.015) (0.012) (0.016) 

_cons 0.531*** 0.281*** 0.337** 0.412*** 

 (0.128) (0.088) (0.135) (0.087) 

观测值 6351 7057 6481 6927 

调整 R2 0.665 0.692 0.650 0.689 

Controls×T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均为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

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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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Ⅲ 异质性分析 

1.企业要素密集度 

相比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更大、自动化程度较低、劳

资结构更为简单化（孙早和侯玉琳，2019）。此时，智能制造所带来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将在更大程度上重塑其人力资本结构，并对其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更大影响。故本文推断，智

能制造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更强。为证实这一推断，本文采用企业固

定资产与员工人数的比值来度量企业资本密集度，并依据年度中位数将企业分为资本密集型

与劳动密集型两组，并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智能制造（IM）系

数显著为正。而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智能制造（IM）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智能制造对劳

动密集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强，与理论预期一致。 

2.地区法治环境 

地区法治环境是维护、保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制度，完善良好的法治环境能有效

抑制企业侵权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刘伟，2015），为智能制造政策的整体落实与发展

提供保障。故本文推断，相对于法治水平较落后地区的企业，智能制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

升作用在法治水平较完善地区中的企业更为明显。为证实这一推断，本文参考参考万良勇

（2013）的做法，采用樊纲市场化指数中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得分来衡量地

区法治环境，根据企业所在省法治得分的年度中位数将企业划分为法治水平较完善与法治水

平较落后两组，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较完善的法治环境中，智能制造（IM）的系数

显著性更优，与理论预期较为一致。 

3.地区劳动力错配程度 

地区劳动力资源错配在造成资源浪费、降低生产效率的同时，亦对劳动力供给规模与结

构的合理性产生消极影响（黄晶和王琦，2021）。在劳动力错配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企业

可能无法以合理的价格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取与其资本相匹配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

企业实施智能制造的积极性。故本文推断，智能制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劳动力错

配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强。为证实这一推断，本文参考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的做法，

采用价格相对扭曲系数来衡量地区的劳动力错配程度，并根据企业所在省劳动力错配程度的

年度中位数将企业划分为劳动力错配程度高与劳动力错配程度低两组，进行分组回归。结果

显示，在劳动力错配程度相对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智能制造（IM）系数显著为正。而在劳动

力错配程度相对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智能制造（IM）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智能制造对劳动

力错配程度低地区中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强，与理论预期一致。 

表Ⅲ1 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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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密集度 法治水平 劳动力错配程度 

变量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较落后 较完善 较高 较低 

 LS LS LS LS LS LS 

IM 0.021 0.028** 0.014 0.034** 0.024 0.035*** 

 (0.016) (0.013) (0.014) (0.013) (0.018) (0.012) 

_cons 0.328*** 0.432*** 0.149 0.648*** 0.348*** 0.480*** 

 (0.089) (0.112) (0.101) (0.099) (0.115) (0.103) 

观测值 6521 6887 6697 6711 6046 7362 

调整 R2 0.662 0.718 0.669 0.690 0.667 0.704 

Controls×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均为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

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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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Ⅳ 智能制造模式的分解 

本文根据《2018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要素条件》中对于每种试点模式的定义将中

国智能制造的模式归为以下两类：生产型智能制造（离散型智能制造和流程型智能制造）与

协同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和远程运维服务）。具体而言，若项目

的描述中出现“生产”“车间”“工厂”等词语则将其归为生产型智能制造。而若项目的描

述中出现“个性化”“定制”“服务”等词语，则将其归类于协同型智能制造。比较而言，

前者更强调生产技术的创新与升级，后者则倾向于服务的外部协同化、柔性化与个性化定制。 

相关回归结果如表Ⅳ1 列（1）和列（2）所示，可以发现，相比于协同型智能制造，生

产型智能制造模式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这种差异性结果也恰恰从另一

个角度印证了本文核心逻辑，即智能制造所带来的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升级是引致企业人力资

本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相比于协同型智能制造模式强调的交互化、柔性化服务，生产型智

能制造所引入的大刀阔斧式技术变革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注入了更多“活力”。 

表Ⅳ1 智能制造类型拆分  

 （1） （2） 

变量 生产型 协同型 

 LS LS 

IM 0.034*** 0.028** 

 (0.012) (0.013) 

_cons 0.415*** 0.410*** 

 (0.073) (0.075) 

观测值 13220 12821 

调整 R2 0.665 0.660 

Controls×T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均为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

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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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Ⅴ 智能制造的普惠效应 

在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中，信息不对称与代理问题所引起的高管超额薪酬的攫取是企业

内部薪酬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因素（Morse et al.，2011）。而以智能化技术为依托，承载

着信息的数据在各部门间快速流转，打破传统公司内部“分离化”的状态，形成“扁平

化”的治理结构（黄群慧等，2019），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对高管

权力的滥用形成制衡，从而剔除高管薪酬中的“杂音”，抑制高管超额薪酬（权小锋等，

2010）。同时，数字技术提高了员工自主决策的能力，降低其对管理层的经验和知识的依

赖，进而提高员工相对于管理层的价值和报酬（方明月等，2022）。据此，本文认为智能

制造的实施在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亦能够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且具体表现

为抑制高管超额薪酬。 

为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本文参考孔东民等（2017）、柳光强和孔高文（2018）的做

法，采用高管平均薪酬和普通员工平均工资的比值衡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Gap）。同

时，参考魏志华等（2022）的研究，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进行解构，将其分为高管超额薪

酬带来的差距与高管合理薪酬带来的差距两个维度。具体而言，首先对高管的合理薪酬水

平进行估算，实际薪酬水平与合理薪酬水平的差值即为高管超额薪酬。进一步，构建高管

超额薪酬差距（Overgap）=高管超额薪酬/员工平均工资；高管合理薪酬差距

（Normalgap）=高管合理薪酬/员工平均工资。具体的估计方程如下： 

𝐴𝑣𝑒𝑟𝑎𝑔𝑒𝑆𝑎𝑙𝑎𝑟𝑦𝑖𝑡 = 𝛽0 + 𝛽1𝑇𝑄𝑖𝑡 + 𝛽2𝐿𝑒𝑣𝑖𝑡 + 𝛽3𝑅𝑜𝑎𝑖𝑡 + 𝛽4𝑆𝑖𝑧𝑒𝑖𝑡 + ∑𝑌𝑒𝑎𝑟 +

∑ 𝐼𝑛𝑑𝑢𝑠𝑡𝑟𝑦 + ∑𝑃𝑟𝑜𝑣𝑖𝑛𝑐𝑒 + 𝜀𝑖𝑡，                 （1） 

其中𝐴𝑣𝑒𝑟𝑎𝑔𝑒𝑆𝑎𝑙𝑎𝑟𝑦代表高管的实际薪酬水平；𝑇𝑄用托宾 Q 值表示；𝐿𝑒𝑣为企业财务杠杆

率，用资产负债率表示；𝑅𝑜𝑎为企业盈利能力，用净利润率表示；𝑆𝑖𝑧𝑒为企业规模，用总

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𝐼𝑛𝑑𝑢𝑠𝑡𝑟𝑦表示行业虚拟变量；∑𝑌𝑒𝑎𝑟表示年份虚拟变量；

∑𝑃𝑟𝑜𝑣𝑖𝑛𝑐𝑒表示省份虚拟变量，用于控制行业、年份与省份固定效应。 

相关回归结果如表Ⅴ1 所示，结果显示，智能制造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内部薪酬差

距，且这种降低作用具体表现为降低高管超额薪酬差距，而并未对高管自身合理利益进行

侵害。基于上述分析可得，智能制造在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亦对企业内不同劳

动主体间的收入差距产生抑制作用，成为全方位“分好蛋糕”的重要助力。 

表Ⅴ1 智能制造的普惠效应 

 （1） （2） （3） 

变量 内部薪酬差距 超额薪酬差距 合理薪酬差距 

 Gap Overgap Normalgap 

IM -0.665** -0.695** -0.008 

 (0.331) (0.288) (0.266) 

_cons 2.282 -23.212*** 23.201*** 

 (2.502) (2.770) (2.136) 

观测值 10461 10230 1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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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变量 内部薪酬差距 超额薪酬差距 合理薪酬差距 

 Gap Overgap Normalgap 

调整 R2 0.640 0.605 0.701 

Controls×T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的标准误均为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

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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